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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【2016】第 3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根据你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公告，你

公司拟以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零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零七

投资”）收购深圳德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福基金”）持

有的深圳德福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合金控”）35.7

143%股权，交易完成后，将全资控股联合金控，同时零七投资将履行

德福基金的出资义务。而根据你公司于 2015年 9月 10日披露《重大

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，拟认缴出资 18,000 万元对联合金控进行

增资，增资完成后占联合金控 64.29%的股权；其中，联合金控首期

实收资本为其注册资本的 20%，剩余认缴出资由股东在 3年内按比例

实缴到位。该项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已经过你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我部对你公司的本次交易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董事会就以下几方

面进行核查并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进展情况，包括

不限于你公司董事会及交易对手方采取的相关工作、是否按相关协议

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、是否发生相关方违约的重大事项；如是，请详

细说明具体情况、原因及你公司董事会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采取的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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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措施。请你公司在该次重组活动中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五矿证券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独立财务顾问”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请结合本次交易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》第三

十六条规定，详细说明你公司前次重组方案是否构成了重大调整，或

导致原重组方案发生实质性变动，如是，你公司应当及时履行相应临

时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根据你公司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、《关于深圳证券

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，你公司在披露该次重大资产重组的

目的、影响及必要性过程中，认为“公司此次增资联合金控的合作方

德福基金主要从事私募股权及证券投资、资产管理、债权债务管理或

收购、管理咨询、财务顾问、国内外并购、融资担保、对外投资等业

务，其股东及核心团队具有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一定的行业资源”。

而在重组实施过程中，收购剩余股权的交易，已与你前次披露构成了

重大差异。请对此予以必要且合理的解释说明，其中，应明确你公司

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、影响及必要性是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以

及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虚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的情形；独立财务顾

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请结合你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，以及上述问题 3，详

细说明本次交易的目的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必要性。 

5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子公司零七投资将履行德福基金的

出资义务，为此，请详细说明本次交易潜在交易金额，并根据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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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再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如是，应当及时履行

相应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。 

请将相关说明材料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前回复至我部，同时履行

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最后，我部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

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 

2016 年 3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
